
本报讯 通讯员蒋昊、王亚姿报道：6月26日，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湖北省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原副主任胡德春涉嫌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一案。省纪委监委第一审查调查室副主任赵本
立，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朱庆刚，市中
院党组书记、院长倪贵武，省市纪检监察机关干部50余
人观摩庭审。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德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和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

入,差额不能说明来源,数额巨大 ,应当以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胡德春涉嫌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由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管辖，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依法告知并
充分保障了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召开了公诉人、被告
人、辩护人参加的庭前会议。按照新修订的《刑事诉讼
法》相关规定，在辩护人在场见证下，被告人胡德春于庭
前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庭审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
发表了意见，被告人胡德春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本案将
择期宣判。

胡德春一案一审在咸开庭
省市纪检监察干部观摩庭审

咸宁法院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陈诗傲报道：近日，咸安区法院公开宣判
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判决确认被告咸安区水利和湖泊管理
局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

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公益诉讼人咸安区检察院
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斧头湖水域上有
违法修建“水上竹楼”餐厅线索，根据该线索公益诉讼人进行
实地调查，发现个体经营户饶某未经水利部门批准，自2011
年5月起擅自在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斧头湖水域
上修建“水上竹楼”餐厅，用于商业营利活动，污染水质，破坏
水环境的事实。2018年8月，公益诉讼人向被告咸安区水
利和湖泊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认为“水上竹楼”餐厅影响
湖泊水质及湖泊功能的发挥，建议在二个月内依法恢复该水
域原状，以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湖泊功能。然而，区水利和湖
泊管理局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未在二个月内依法履行拆除

“水商竹楼”餐厅，恢复水域原状的法定职责。
区法院认为，被告咸安区水利和湖泊管理局负有对本

辖区内斧头湖水域的监管和保护职责，但被告在收到检察
建议书后只下达了相关通知书，而未在两个月内履行依法
拆除的法定职责，区法院对公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
持，一审判决确认被告对咸宁市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斧
头湖水域上修建“水上竹楼”餐厅违法行为怠于履行职责
的行为违法。

一审宣判后，区水利和湖泊管理局表示服判不上诉。对
于自身在斧头湖违章建筑未及时拆除这一行政执法过程中执
法力度不到位的问题，该局在庭审过程中作出了认真的检讨，
并表示该局已进行了整改，拆除了违章建筑。

咸安一单位怠于履职被判违法

本报讯 通讯员胡雁南报
道：6月24日起，通山县法院党组
成员分别带队对全县30家重点
企业进行走访，了解企业对优化
营商环境的司法需求，征求企业
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帮助企
业解决涉法难题。受访企业纷纷

表示：法院主动来到我们企业，了
解我们企业运营的法律风险和实
际困难，我们非常感谢，希望法院
这样的走访活动能长期开展下
去。

图为副院长程昌走访的情
景。

通山县法院深入企业走访送法

咸宁检察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文涵报道：7月1日
上午8点15分，崇阳县检察院全体班子成
员、干警整齐着装列队在办公楼前，3名司
法警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将五星红旗缓缓
升起，大家肃然而立，唱国歌、行注目礼，向
国旗致以最高敬意，向建党98周年献礼。

升旗仪式结束后，该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孙峥带领全体干警在国旗下集体宣

誓、重温入党誓词。最后孙峥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确保检察工作的政治性、
人民性、法律性”为题，从党的光辉历程
开篇，结合检察事业的发展，为全体干警
上了一堂国旗下的党课。要求全体党员
干警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
维护”。认真践行“讲政治、顾大局、谋发
展、重自强”的新时代检察工作总要求，切
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不断开创
崇阳检察事业新篇章，为崇阳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崇阳县检察院“七一”举行升国旗仪式

本报讯 通讯员李蔓报道：6月28
日，咸宁市检察院对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
所交叉巡回检察结果反馈大会在省未管
所召开，市检察院向未管所通报了巡回检
察情况并现场送达了《检察建议书》。

在巡回检察意见反馈会上，市检察
院通报巡回检察结果，针对未管所狱政
管理方面存在的执法不规范及监管安
全、食品、药品、消防安全等方面存在的
隐患等问题一一提出了检察建议，并现
场与未管所相关负责人就整改措施、反
馈时间等进行了沟通交流。

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魏
涛提出，监狱作为刑罚执行场所，直接关
涉刑罚执行目的的实现、服刑人员合法

权益及社会的安全稳定。检察机关对监
狱开展巡回检察，初衷与监狱一致，目的
在于促进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向
社会输出“合格产品”。他表示，希望省
未管所高度重视此次交叉巡回检察中发
现的问题，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力争及时
整改到位，并形成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安
全监管质效，共同促进刑法执行目的的
实现。

省未管所政委刘旸表示，将对照问
题清单和检察建议，制定措施、认真整
改、及时反馈，不断提升未管所安全监管
能力，也希望以此次交叉巡回检察为契
机，切实解决安全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与困难，与检察机关实现共建共赢。

市检察院向省未管所送达《检察建议书》
本报讯 通讯员杨露报道：6月26

日，咸宁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发布通报表
彰49个“红旗党支部”，市检察院第四党
支部获此殊荣。

近年来，该支部始终把创建“红旗党
支部”作为支部建设的主要抓手，并以内
设机构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期间，支部所含部门多项工作在全省检
察系统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牵
头推进的精准扶贫、文明创建、档案管
理、司法改革、法治建设、公益诉讼、绩效
管理等多项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目
标考核的工作，均以高分通过考评，在

“红旗党支部”创建过程中，涌现出一批
政治坚定、爱岗敬业、担当有为的党员检
察干警。

市检察院第四党支部获评“红旗党支部”

本报讯 通讯员李颖报道：6月28
日，经嘉鱼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四人恶
势力团伙被当庭宣判，方某某等四人分
别被判处二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的有
期徒刑。至此，这个为害一方的恶势力
团伙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

该恶势力团伙随意殴打他人，扰乱
在该组办厂经营的公司正常生产秩序，
共实施恶势力寻衅滋事事实1起，恶势力
违法事实3起，严重破坏了该组的经济秩
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

嘉鱼县法院一审判决全部认定了检
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认为：四名被告
人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
构成寻衅滋事罪。四被告人经常纠集在
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一定区域
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
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属于恶势力人员，应予严惩。法
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对四名被告人判处
了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两年、两年和一
年六个月。

嘉鱼县检察院公诉的恶势力团伙被宣判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黎小明报道：
近日，通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涉
案金额1645万余元非法经营案被一审
宣判，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唐某某等
12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不等，并处罚金
190万元至4万元不等。

经查，2015年 9月，唐某某等4人
合伙（各占股份25%）在武汉市租用一
写字楼经营某投资有限公司，并与后续
招募的人员共12人，在未经国家主管
部门批准、不具有期货从业资格的情况
下，代理“宗易通”等微商城，通过网络
平台非法从事原油、银、铜等期货交易
业务。

2017 年初至 12 月 19 日，唐某某
等通过对公司业务员“话术”培训，指

导其包装成“白富美”女性和“高富帅”
男性，采取微信聊天、网上“喊单”等方
式，以高额回报，发送虚假盈利截图和
虚假涨跌信息等为诱饵，吸引、发展客
户在其代理商平台注册开户投资进行
期货交易，从中按一定比例非法收取
客户的平台交易手续费等。经鉴定，
唐 某 某 等 人 共 非 法 获 手 续 费 等
16459211.40元。

法院审理认为，唐某某等12人未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代理“宗易通”等
微商城，非法经营原油、银、铜等期货交
易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鉴于唐某某等人
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行为，积极退缴个人违法所得、缴纳罚
金等，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通城县检察院公诉一特大非法经营期货案

本报讯 通讯员阚丽莎报道：5月
19日以来，通山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陈利率领负责专项工作的多名检察
官深入县域内多家重点民营生产企业和
民办学校送法问需问计。

在湖北东洋佳嘉诚丰海绵制品有
限公司，陈利详细了解了该企业的经营
模式和发展前景，并在涉及市场准入、
不正当竞争等方面问题与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在通山双语
学校，陈利对学校的管理模式和学生
的成长动态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就如

何更好地实现“检校共治”，让中小学
生从小树立法治意识、帮助失足学生
回归校园等方面问题与校方领导进行
深入交流。

下一步，通山县人民检察院将通过
专题知识讲座、信息媒体宣传、开展法律
咨询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民营经济发
展政策宣传工作，对相关民营企业进行
案后回访，将政策宣传落实与深化办案
效果有机结合，有效发挥检察职能，切实
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让民营
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通山县检察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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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咸安区委政法委赴红安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陈盛武、陈洁琼报道：6月29日，咸安

区委政法委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红安县，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教育活动。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纪念碑前，党员们佩戴
党徽，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鞠躬致敬，并重温
入党誓词。随后，大家冒雨前往黄麻起义及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烈士纪念馆、七里坪长胜街和李先念故居参观。在讲
解员的指引下，一路聆听先烈们的革命故事，追忆艰苦卓
绝的革命斗争史，感受着“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的
红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大家纷纷表示，要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认真践行“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为服
务咸安高质量发展，展现政法担当，贡献政法力量。

赤壁市开展2019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宁雪君报道：6月25日，赤壁市食品

药品安全委员会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公共检验检测中心、
公安局、司法局、住建局、农村农业局、生态环境分局等成
员单位和部分企业在国贸广场开展主题为“尚德守法、食
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次活动现场共设置了47块宣传展板，发放了2600
余份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132人次，免费为群众快检
26个批次，受理消费者投诉1件,通过宣传进一步增强了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自律意识以及公众食品安全的法律
意识维权意识，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共同
捍卫舌尖上的安全。

崇阳县开展社区服刑人员集中整训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沈赛雄、杜华波报道：6月28日，崇阳

县司法局联合县检察院，对天城司法所辖区内109名社矫
人员进行为期一天的集中教育整训。

活动前，县司法局副局长张俊亮对集训社区服刑人员
提出要求，在对应训人员身份点检后，崇阳县检察院法警
大队长杨春辉带领6名法警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为期一天
的整顿训练。

通过此次活动，参训社区服刑人员纷纷表示，一定会遵
纪守法，循规蹈矩，坚决不触碰法律红线，做一个守法公民。

6月26日，咸安区司法局大幕司法所联合乡派出所深
入常收社区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现场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1000余份，为创建平安大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通讯员 王丰平 摄

大幕司法所开展社区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蒋昊、王亚姿报道：7
月1日，市中院召开半年工作总结大会，对
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作出
安排。

今年上半年，市中院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
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工作主线，以开展“司法能力提升
年”为抓手，全面推进执法办案、司法改

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成绩表现在
六个方面：一是审判质效有新提升，二是
服务大局有新作为，三是执行攻坚有新
实效，四是司法能力有新提高，五是智慧
法院建设与应用有新突破，六是司法作
风有改进。

下半年，全市法院将重点抓好七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深刻认识开展
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把主题教育与当
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抓好落实。二是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服务我市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服
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障。三是加大办案力度，提高审判执行
质效。要充实审判力量，严格开展员额
法官遴选工作，把优秀人才充实到审判
一线。深入推进院庭长办案制度，激发
干警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坚

持司法为民，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积极
做好繁简分流工作，推进“分调裁审”改
革。坚决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继续做好司法公开工作。五是坚持
固本培元，提升司法能力。抓好学习教
育引领，利用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契机，抓好干警思政政治教育，开
展庭审比武，以评促审等多种方式提升
司法能力。六是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
为主，全方位传播司法信息，讲好法治故
事，弘扬法治正能量。七是从严管党治
院，加强队伍建设。要抓好党建工作，始
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纪律挺在前
面，加强审判权监督，提高惩治司法腐败
力度。

市中院：为咸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市司法局开展纪念建党98周年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毛和平、吴嘉琪报道：7月1日，市司法
局开展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纪念建党98周年
暨支部主题党日集中活动。局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强戒所
部分干警、市律师行业党委负责人、市尚诚公证处党支部
负责人及受表彰人员参会。

本次活动由诵党章、讲党课，表彰先进、重温入党誓
词、过“政治生日”和观看张富清先进事迹视频等9个环节
组成。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朱细权同志讲授题为
《不忘初心 坚定信念 在奋斗中体现担当作为》党课。表彰
环节，市局机关第一党支部、市强戒所机关党支部、市尚诚
公证处党支部3个先进党支部、8名优秀共产党员、6名优
秀党务工作者受到表彰。

集中活动后，各支部还分别开展了民主议事、述学述
做等“+”的活动。市司法局驻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第一书
记张旭为村党员干部讲专题微党课，组织该村开展纪念建
党98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通城县司法局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通司法报道：为庆祝“七一”，进一步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通城县司法局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开展“六个一”系列活动。

组织一次革命传统教育。6月28日，县司法局组织党员
干部到平江起义旧址、彭德怀元帅纪念馆参观，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重温一次入党誓词。7月1日第7期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上，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一次民主评议。组织
党员结合政治站位、工作表现等方面开展互相评议；合唱一
首红歌。党员干部共同唱起《歌唱祖国》，用最真诚的歌声表
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和祝福。观看一场先进典型教育片。
组织党员干部观看“战斗英雄离休干部张富清事迹”视频，学
习张富清同志不忘信念、忠诚担当的共产党员操守。宣讲一
堂党课。宣讲《不忘初心 勇担使命》专题党课，教育党员干
部要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向党铁心、“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担当雄心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公心。

通过一系列活动，让全县司法行政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永跟党走。


